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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龙等：商业人身保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重要内容(4月18日)

文章作者：王治超 张许颍

    一、商业人身保险在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1.商业人身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不断显现。首先，农村传统的基本养老、健康以及意外风险防范保障体系逐渐失效。农

村的传统保障是家庭养老和土地保障，但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家庭养老的思想基础动摇，计划生育以及家庭观念变化导致家庭的小型化

也使得过去被视为个体风险的养老、健康和意外成为社会风险，家庭养老正在逐步瓦解；同时，由于农村各地的土地价值不同，靠近发达或

中心城市的土地价值较高，农民可以得到较高保障，而其他广大农村地区土地价值有限，农民不可能通过土地抵御较大风险。第二，各地农

村基本没有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险。除了经济发达的地区（例如上海、苏州）和曾经进行过试点的区域（例如烟台）初步有一些农村的社会保

险外，其他广大农村社会保险制度严重不足和缺失。农民除了遭受重大自然灾害由政府救济和提供低水平的福利外，遇到生、老、病、意外

等风险往往得不到保障，生活会陷于窘迫，造成许多社会问题。第三，“农民工现象”使得目前不可能建立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量的农民

工流动在各个城市，为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大，无法用城镇保障的方式加以保障。流动的农民工迫切

需要商业人身保险，各地进行了积极探索。其中，上海保险公司发挥其网络和服务优势参与“农民工综合险”的探索，为商业人身保险和社会

保险发挥结合，商业人身保险公司与政府合作提供了经验。第四，农民最需要保障的风险是意外风险、健康风险、养老风险和个人财产增值

风险。对于意外风险，解决温饱问题后，无论收入高低的农民都特别关注，农民形象地把这种风险叫“猫抓狗咬”。健康和医疗保险也是解决

温饱后的农民越来越关注的内容。农村中较富裕的农民已开始关注个人养老和个人财产增值的风险。第五，多层次的人身保险是构建农村社

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关键，而人身保险需要大量资金，专业化的精算技术、资产运用、缴费记录管理、养老金支付等技术和管理。因此，各

地政府要么无力建立，要么试点的经验不成功。而商业人身保险恰恰可以提供这些方面的技术、网络、服务等运作经验和专业化管理，使得

商业人身保险机构可以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2.商业人身保险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从社会保障体系的构成来看，商业人身保险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长

期的努力，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救助等在农村已经基本建立，而最缺失和农民最急需的是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地农民

养老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农村商业人身保险。商业人身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主要是指目前农村商业人身保

险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内容和农民最需要的保障。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广大农村地区，可以通过建立商业人身保险与社会保险的有效合作机制。例如，商业人身保险以适当方式参与新型农村合作

医疗体制改革、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和城市农民工社会保障等，提高农村社会保障的效率和水平。 

    第二，在广大农村地区现有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覆盖的领域，商业人身保险一方面可以提高低收入农民的保险意识，提供低收费、保障

内容专一的产品（例如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同时商业人身保险还可以为较富裕农村居民（如个体工商户、种植养殖专业户、较高收入的外

出务工人员等）提供一定保障产品，例如养老保险、综合医疗保险、综合意外伤害保险等，满足他们的多层次保障需求。 

    第三，对少数已经建立起较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地区（如上海、苏州等），商业人身保险可以采取适当方式参与，提高保险效

率。利用商业人身保险所具有的精算、产品、网络服务、风险管理以及资产运营和管理优势，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效率。例如：利用商业人

身保险的已有的网络提供理赔、养老金发放和管理等服务，减少社会保障的人员投入和运作成本；利用多元化的产品优势（如商业人身保险

的产品种类多、养老保险产品附加大病医疗等），满足保障对象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需求；利用商业人身保险的精算优势控制可能由死亡、利

率变化等引起的风险；利用商业人身保险的风险管理、资产运营和管理优势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风险管理水平。 

    第四，对少数发达地区，如上海、苏州，社会保障已覆盖包括农村地区的所有居民，商业人身保险可以通过商业人身保险机制为居民

提供更高层次的产品和更多的服务，满足农村居民更高水平的社会保障需求，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和层次。 

    第五，农村社会保障资金有限，对资金使用效率和安全性的要求都很高，在达到一定规模的条件下，商业人身保险在此方面可以发挥

资产运营和管理优势，提高农村社会保障资金的投资收益和风险管理水平。 

    第六，弥补农村经济发展资金不足问题。社会保险形成的基金有着严格的管理，商业人身保险基金可以通过保单质押方式回到农民手

中，使农村短缺的资金不至于大量流失。 

    二、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优势互补作用的结合点 

    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过程中优势互补作用的结合点，是政府购买商业人

身保险的各种“服务”。这是因为，第一，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就像一场战役，社会保险和商业人身保险都是重要的方面军，农村复杂的社

会经济状况和农民面临的新风险决定这是一场大的战役，社会保险和商业人身虽然各具有特点和优劣势，都不可能单独打赢这场大的战役，

只有走优势互补之路。第二，现实说明，对于农民面临的养老、失地、医疗、农民工流动等风险，适用城市的社会保险无法单打独斗解决这

些风险保障问题，而以政府为主导，单独推进的农村社会养老探索并不成功。第三，商业人身保险在保险服务、网络、精算、风险管理、资

产运营、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具有优势。通过政府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各种“服务”，政府主导作用和社会保险的特点可以得到发挥，同时，在

政府可以节约大量成本（人员、服务网络建设、管理等方面的成本），提高社会保险的效率，符合农村的实际。第四，商业人身保险在开拓

农村市场时，面临着前期投入成本大、许多不确定性等因素，也不可能孤军推进，必须取得政府的多方面支持，否则，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因此，积极发挥商业人身保险的社会管理功能，服务农村、农业和农民，走与社会保险的结合之路是一个必然选择。第五，一般认为商业人

身保险只能在第三层面的保障发挥作用是不符合农村实际的。根据上述我们对农村社会经济状况和农民面临新风险的分析、农村社会保障现

状的判断、社会保险和商业人身保险的特点和优劣势对比，以及商业人身保险在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中的经验和启示，通过政府向商业人身保

险购买各种“服务”这个结合点，商业人身保险在社会保障的各个层面上都可以起到积极重要作用。 



    政府主导，社会保险与商业人身保险积极参与相结合，即政府型与商业型相结合，以政府购买商业人身保险的各种服务为结合点，既

体现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保险的特长，又发挥商业人身保险优势的道路，是商业人身保险参与构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努力方向和基本途

径。政府的作用体现在政策制定、组织、推动和监督等方面，由政府下文建立农村保障基金，政府对基金的运作进行监督；而商业人身保险

的优势体现在基金管理、灵活的投资运作，投资收益转为基金，返还给投保人，以及人才、网点、管理、服务等方面。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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